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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发改委发〔2023〕380号


 重庆市涪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做好强降雨及高温天气油气长输管道

保护自然灾害防治工作的通知

有关乡镇(街道)、管道企业:
近期频繁出现强降雨天气，易造成各类自然灾害，油气长输管道保护工作形势严峻。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控风险、排除隐患工作，千方百计确保辖区油气长输管道运行安全。根据行业实际情况，作如下工作要求:
属地责任单位要切实履行自然灾害防治职责，充分认识
油气长输管道保护的重要性，对照我委〔2023〕68号文件明确的管道分布，与管道企业启动联动工作机制，管道途径区域发现地灾隐患或发生地质灾害要第一时间参与处置并告知管道企业及我委，以便快速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避免发生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管道企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十五条硬措施”、

“日周月”排查、隐患整治“五落实”、一线岗位员工“两单两卡”制度。主要负责人要尽职履责，带头值班值守，深入管道沿线开展地质灾害和管道本体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三、管道企业要加强管道巡护，重点隐患部位巡护人员一日一巡增加为一日两巡，重点防控管道沿线暴雨和高温出现山体滑坡、洪水冲刷、地质沉降开裂造成管道裸露、变形、拉裂引发燃爆事故，同时加强巡护人员自身安全防护。 
各单位要切实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工作，提前配备齐
全应急抢险车辆及设备物资，应急抢险救援队伍要24小时待命，遇到突发事件确保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五、各单位要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发现险情或发生事故要按照相关程序及时处置并立即上报，凡是瞒报漏报造成严重后果的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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